关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涉及的北京天翼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享有的土地承包权及相应地上物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国专中衡评报字【2019】第007号）
评估结果调整补充说明
调整事项如下：
一、关于评估基准日之后北京天翼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纳入评估范围内的大棚存在坍塌的情况
调整说明：对于评估基准日之后北京天翼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纳入评估范围内的大棚存在坍塌的情况，于2019年6月28日，经法院法官组织评估公司、北京农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北京天翼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员，对坍塌的大棚进行盘点，经核实，共有30个大棚已经坍塌，无法使用。对核实后坍塌的大棚的数量，评估人员在已出具的国专中衡评报字【2019】第007号评估报告中进行调整扣除。
二、关于评估基准日之后北京天翼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纳入评估范围内的大棚成新率调整的情况
调整说明：于2019年6月28日，经法院法官组织评估公司、北京农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北京天翼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员，对天翼生物的构筑物-日光温室大棚进行现场勘察，部分日光温室存在墙体空鼓、裂缝、风化、剥落的情况，部分日光温室无薄膜覆盖等，对于上述问题，评估人员对成新率根据现场情况重新进行调整。
三、关于评估基准日，北京天翼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纳入评估范围内的草莓种植大棚数量调整的情况
调整说明：于2019年7月29日，经法院法官组织评估公司、北京农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北京天翼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员进行沟通，天翼生物负责人提供桃花草莓园草莓种植大棚实际数量为56棚，评估人员根据其提供的数量进行了数量调整。
四、对上述情况，评估人员根据现场核实盘点及勘察情况，调整后的评估结果如下：
[bookmark: _Hlk9254912][bookmark: _Hlk9253058](一)兴寿草莓园：享有的土地承包权及相应地上物（地上建筑物、构筑物、附属设施、树木、果木）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8,801.64万元（金额大写：人民币捌仟捌佰零壹万陆仟肆佰元整）。
[bookmark: _GoBack]成本法评估结论汇总表(一)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评估价值

	1
	固定资产（地上建筑物、构筑物、附属设施）
	1,839.89

	2
	生产性生物资产（树木、果木）
	5,603.45

	3
	无形资产（兴寿镇两地块）
	1,358.30

	总计
	8,801.64


[bookmark: _Hlk9253773]具体详见附件--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兴寿草莓园）。
[bookmark: _Hlk9254917](二)桃花草莓园：享有的土地承包权及相应地上物（地上建筑物、构筑物、附属设施、树木、果木）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25,314.48万元（金额大写：人民币贰亿伍仟叁佰壹拾肆万肆仟捌佰元整）。
成本法评估结论汇总表(二)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评估价值

	1
	固定资产（地上建筑物、构筑物、附属设施）
	9,977.06

	2
	在建工程
	84.92

	3
	生产性生物资产（树木、果木）
	10,692.90

	4
	无形资产（大辛峰地块、农业科技示范园地块）
	4,559.59

	总计
	25,314.48


具体详见附件--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桃花草莓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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